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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中医药大学文件 
 

河中医政〔2020〕2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河南中医药大学科研试剂耗材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河南中医药大学科研试剂耗材管理办法》经学校研究

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河南中医药大学 

2020 年 1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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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中医药大学科研试剂耗材管理办法 

 

为规范和优化学校科学研究试剂与耗材的管理，根据《河

南中医药大学采购管理办法》《河南中医药大学科研经费管

理办法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一章 范围与分类 

 

第一条 科研试剂主要是指满足科学研究工作特定用途

的具有一定纯度和反应灵敏性的各种单质、化合物、混合物、

溶液、成套反应体系（试剂盒）、药品等。 

第二条 科研耗材是指在科学研究中频繁消耗性使用但

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实验材料、实验用品、器皿器具、动

植物、微生物、种质资源、饲育材料等。 

第三条 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，并在使用过程基本保持

原有物质形态，单位价值未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科研用低值

耐用品适用于本办法。 

以上三条所列物品下文统称为试剂耗材。 

 

第二章 采供管理 

 

第四条 为保障开展高质量的实验研究，学校根据《医

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》（ISO15189）等管理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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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质量溯源制度的要求，实行试剂耗材的合格供应商管理、

采购验收管理、使用登记管理等。 

第五条  科学技术处会同国有资产管理处等部门，按学

校规定的招标方式，遴选确定产品质量稳定可靠、价格合理、

信誉良好、服务优秀的试剂耗材合格供应商，建立供应商备

选库。进入备选库的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名录与服务，应能满

足学校绝大部分试剂耗材的需求并保障及时供应。试剂耗材

合格供应商，须履行商业诚信，合法合规经营。 

第六条 试剂耗材的采购应从备选库合格供应商提供的

产品与服务名录中选购。对于未列入名录的试剂耗材，或者

名录中提供的产品服务价格过高、供货周期过长影响实验进

度等，可由科研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所在实验室核

实并同意，学校批准后另行购买。 

第七条 科学技术处、各院部及所属科研实验室，定期

向各院部科研人员征集试剂耗材需求。各实验室每年度对本

实验室常用试剂耗材的价格、服务、质量稳定性等进行评估，

对产品名录提出增补或清理建议。学校建立对合格供应商提

供的产品、服务的评估机制，不断完善合格供应商服务体系。 

第八条 学校致力于建设高效便捷的试剂耗材采购管理

信息系统平台，应用信息化平台开展试剂耗材的采购审批管

理，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，简化采购、验收、报销等工作。

信息平台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牵头，计划财务处、科学技术处

等部门配合建设。 

 



- 4 - 
 

第三章  验收与使用 
 

第九条 各科研实验室以及承担科研任务的测试中心、

临床检验中心等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平台。实验室内

部须建立规范的试剂耗材管理制度，按照不相容职务设置原

则由课题研究相关人员负责试剂耗材的采购验收，并对实验

室试剂耗材的进出、使用情况进行登记。 

第十条 试剂耗材的采购验收实行送货人、采购人、验

收人三方当面确认制度，共同对采购的试剂耗材的名称、规

格、数量、价格、有效期、采购金额等进行核对并签名确认。 

委托外单位实验室、公共分析测试中心、医疗机构临床

检验中心等开展课题研究的试剂耗材采购验收，由承接分析

测试任务的部门负责协助验收。 

第十一条 试剂耗材应遵循“按需购置、避免积压”的

原则，避免超过实际需要采购导致的浪费。对效期较短或需

特殊保管的试剂，要随用、随买，避免因研究周期、课题进

度、存放条件等问题导致报废。对于暂时存放在实验室的试

剂耗材要根据其存储要求，妥善保管，避免安全隐患。 

第十二条 各院部应不断完善本院部科研实验室的条件

建设，实施质量保证、数据溯源等制度，指导实验室规范运

行，强化对本院部科研人员的培训、管理和服务，确保试剂

耗材的采供、验收、存储、使用规范有序。 

第十三条 科研项目负责人应熟悉国家和学校关于试剂

耗材管理的法律法规、制度文件、财务规章，对试剂耗材采

购的真实性、合理性承担责任，并接受上级和学校相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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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监督检查。 

第十四条 科学技术处会同监察专员办公室、审计处、

国有资产管理处、计划财务处等有关部门对各院部、实验室、

项目组在试剂耗材采购、验收、使用方面的情况不定期进行

检查、抽查，加强监督。 

 

第四章   附则 
 

第十五条 学校各院部、各学科、各实验室、各项目组，

可依据本办法在各自职责与权限内，根据需要制定相应实施

细则或操作规范。 

第十六条 国家管控的易燃易爆危险品、易制毒化学品、

有毒物质、易致病微生物等的采购与使用管理，按照国家规

定和学校有关管理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校科学技术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 


